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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市财政局文件

石财城〔2023〕53 号

石家庄市财政局
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

地方资金预算（第三批）的通知

有关县（区）财政局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

地方资金预算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冀财建〔2023〕255 号）及市

交通局分配意见，现提前下达你县（区）2024 年第三批中央车

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 万 元 （ 项 目 编码

10000013Z135060000035），该资金收入分类科目列“1100253 交

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。具体项目、金额、支出功

能分类、绩效目标等见附件，待 2024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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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拨付使用。有关要求明确如下：

一、本批资金全部纳入直达资金管理范围，标识为“01 中

央直达资金”，该标识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

且保持不变。请将该资金及时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保数据

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明确；对于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金，

又包含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项目，要在直达资金监控系统中及时

录入地方对应安排的资金。

二、请你部门按照财建〔2023〕344 号文件要求，加强相关

领域政府投资项目管理，防止盲目举债铺摊子、增加政府隐性债

务；涉及债务高风险的地区，要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研究优化相

关项目建设和投资方案，量力而行。

三、请你部门按照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

效管理的意见》，以及财政部、交通运输部《车辆购置税收入补

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建〔2021〕5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加强预算管理，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；要强化预算绩效管理，提

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等工作，确保绩

效目标如期实现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严禁违反国库集中支

付管理规定将资金拨付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、财政专户或代管

资金账户、融资平台账户。同时，接受财政部河北监管局和审计

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附件：1.2024 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（提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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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达第三批）项目分配表

2.2024 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（提前下

达第三批）绩效目标表

石家庄市财政局

2023 年 1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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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

石家庄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6日印发


